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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便於學生因志趣不合必須轉系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依據本校學則及有關法令定之。 

三、本校學生申請轉系由本校設置之轉系審查委員會審查決定，審查委員會由教

務長、和平教務組組長、燕巢校區教務組組長及各相關學系主任組成之，教

務長為主任委員。 
同系轉組者比照申請轉系辦理之。 

四、學生申請轉系應於第二、三、四學年開始前辦理，並以一次為限。 

五、學生申請轉系應先徵得家長或監護人之同意。 

六、轉系經核定者不得申請變更或撤銷。 

七、教育部分發之各類保送生不得申請轉系；除繁星推薦生(自 99 學年度起)、
分發入學生得申請轉系外，其他管道入學生不得申請轉系；自 101 學年度起

各管道入學新生，除各類保送生外，皆可申請轉系，惟情況特殊，經學校教

務會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公費生於肄業期間，因轉系即喪失公費生資格，同時終止公費待遇。 

八、轉入系級之學生名額以不超過該學系原核定及分發新生名額之二成為度，班

級學生不滿二十五名者不得轉出。師資培育學系之師培生名額有缺額時方得

招收轉系生。 

九、轉系學生修滿轉入學系所規定之課程學分方得畢業。 

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